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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付B轮船公司船票款，于2000年4月30日向其出具C银行转

帐支票一张，注明付款人是A旅行社，收款人是B轮船公司，

金额为52590元。B轮船公司于当日下午向其开户行D银行提示

付款。由于当时已近下班，紧接着又是长达7天的“五一”大

假，D银 行告知B轮船公司在5月8日才能完成转帐。谁知5月8

日临中午时C银行通过D银行告知B轮船公司，由于A旅行社

于当日上午对该张转帐支票申请挂失止付，故予以退票。B轮

船公司当即派人向C银行说明事实真相，并于5月9日发函予以

书面说明，要求C银行立即予以转帐，被拒绝。5月12日轮船

公司再次提示付款，被C银行于5月15日退票，附退票说明书

说明其理由为：1. 该支票已超过有效期；2.. 该支票已于5月8

日挂失，5月9日付款单位根据《票据法》起出抗辩理由，请

求拒付该款；并附上A旅行社的抗辩理由，即“关于停止向B

轮船公司支付XXX号转帐支票的通知函”，该函明确承认支

票并未遗失，但认为其有权要求C银行停止支付，理由主要

是：1). A旅行社与C银行间是委托付款关系，A旅行社有权撤

销委托授权；2). B轮船公司欠E游轮公司28221.68元，而E游轮

公司委托A旅行社代收此款，且扣除此款后的支票余额已于5

月10日汇到B轮船公司帐上。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B轮船

公司于2000年5月21日向A旅行社和C银行的共同住所地重庆

市XXX区人民法院提起票据纠纷之诉，请求确认该张转帐支

票的效力并予以转帐，并请求A旅行社和C银行就其他损失承



担连带责任。在庭审中，C银行提交了由A旅行社于2000年5

月8日填写的挂失止付通知书，上面注明付款人是A旅行社，

收款人是B轮船公司，票据丧失事由为：因工作疏忽，不慎丢

失。另，庭审查明A旅行社从未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也未

提起诉讼，C银行也未收到过法院的止付通知书。 评析一、A

旅行社行为的性质及其应承担的责任 A 旅行社的行为构成侵

权，理由如下：1. A旅行社为支付欠B轮船公司的船款，自愿

开出转帐支票并交付，支票记载完整、齐全，合法有效，B轮

船公司已合法拥有此支票项下的各项权利；2. A旅行社在向B

轮船公司交付支票后，却悍然向C银行申请挂失止付，捏造

事实说“因工作疏忽，致使支票遗失”，这种公然违背客观

事实、不讲商业道德的做法直接导致B轮船公司未能实现其支

票权利，构成侵权。至于A旅行社以代收款为由，认为支票

所载金额不实，以及以其可以随时撤销与银行的委托付款关

系为由提出的抗辩，明显是对《票据法》的肆意曲解，这里

略过不提。 A旅行社不但要承担《票据法》第70条规定的责

任，即支付：1. 被拒绝付款的支票金额；2. 支票金额到期日

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

率计算的利息；3. 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而且，根据《票据法》第107条之规定，A旅行社还要承担因

为侵权而给B轮船公司造成的上述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 二

、关于C银行的责任问题 其关键在于C银行是否能够受理A旅

行社的挂失止付申请，这也是本案的焦点。C银行认为应该

受理，理由是根据《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票据管理实施

办法》第19 条 、第20条、《支付结算办法》第49条、第50条

之规定，C银行只要收到A旅行社填写的符合形式要件的挂失



止付通知书，就必须暂停付款，C银行这样做是依法办事，

无过错。此话乍听有理，然而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其忽略了

一个大前提，即申请挂失人必须是上述条文中所说的“失票

人”。何为失票人，顾命思义，即丢失票据之人。依学理解

释或是司法实践，要成为《票据法》所称的失票人，有一个

前提，即必须是票据权利人。譬如可以是尚未交付票据的出

票人，收到票据后的收款人、被背书人，而不能是其它人。

这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无论是谁都可以去挂失票据，那票据

还有何安全可言呢？对此，C银行的理由是A旅行社作为出票

人，理应有权挂失。其实并不尽然，支票的出票人在交付支

票前的确可以挂失，然而其在交付支票后，就不再是票据的

权利人，已失去挂失的主体资格。此时出票人仅仅是票据的

义务人，如果允许义务人挂失的话，岂不为义务人逃避义务

大开方便之门？！ C银行进而争辩其进行的是形式审查，无

法知道出票人是否交付票据这一事实 。诚然，多数情况下银

行是无法知道、也无法核实的。然而在本案中却大不相同，

因为在A旅行社申请挂失止付前，即4月30日，B轮船公司已提

示付款，而这一讯息在5月8日上午即被 C银行获知。这里需

强调指出的是，由于B轮船公司是A旅行社在支票上注明的收

款人，并非是因背书而获得票据权利的被背书人，故收款人

提示付款这一事实已充分表明：1. 支票已交付，故失票人已

失去挂失止付的主体资格；2. 挂失止付通知书关于票据丧失

的记载明显虚假。而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认定并未超出形

式审查的范畴，那种认为形式审查就只是对所填项目是否齐

全、项目内容间是否矛盾进行审查，而可以忽略其它任何显

而易见的矛盾和事实的看法是对其僵化、机械的理解，把形



式审查绝对化了，是不妥的。可见，C银行未尽仔细审查之

责，不应受理A旅行社的挂失止付申请而受理，其过错是明

显的。 进一步分析，即使支票出票人挂失止付在先，收款人

提示付款在后，只要在支票有效期内，银行亦应付款，而不

应受挂失止付的影响，因为收款人提示付款这一客观事实足

以佐证支票已交付，从而出票人已失去申请挂失止付的主体

资格，挂失止付自然无效。这实际上是关于挂失止付的效力

问题。这涉及到对《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20条的正确理解

，该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

书之日起12日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

日起，挂失止付通知书失效。”银行常以此为由，认为挂失

止付通知书的效力有12天，除非因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而

终止，除此之外的任何理由都不能终止其效力。笔者认为这

种理解望文生义，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上述规定隐含着一个

前提，即假定挂失止付通知书所载均为事实，之所以有这样

的假定，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到作为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

的银行无力去对事实进行审查。但当出现某些为银行所知的

客观事实，导致这种假定的事实并不成立时，那么挂失止付

通知书自然就失效了。这样的客观事实笔者认为仅有三种，

一种是在挂失止付后，申请挂失止付人自己又向银行承认并

未丢失票据；第二种是申请挂失止付人收回挂失止付的请求

；第三种是申请挂失止付人自己记载的收款人或被背书人向

银行提示付款。 另外，C银行在5月9日仍拒绝转帐的做法欠

妥。B轮船公司在继5月8日派人向C银行口头说明经过的基础

上于5月9日发出函件，指出C银行退票不妥，要求再次转帐；

同时,A旅行社在5月9日给C银行的通知函中也明确承认支票并



未遗失。这种情况如前所述挂失止付通知书已当然无效，支

票亦在有效期内，C银行应付款。但C银行依然坚持认为挂失

止付通知书有效，拒不采取仍何补救措施，其过错明显。当

然，假如C银行以尽管挂失止付不成立，但5月9日B轮船公司

的行为不构成提示付款为由而拒付，这倒是可以考虑的。提

示付款必须要向银行出示票据，从这点讲，B轮船公司仅提出

付款的要求，似乎做的还不够。其实，B轮船公司也曾尝试于

当日再次提示付款，但由于C银行明确表态不予付款而作罢

。从这个意义上讲，C银行也是有过错的。 综上，由于C银行

在受理挂失止付和5月9日的行为中有过错，这种过错行为和A

旅行社的虚假挂失行为结合在一起，侵犯了B轮船公司的合法

权益，因此，应根据A旅行社、C银行双方的过错程度按比例

承担除支票金额外的其他损失，同时双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 一点思考 假设C银行受理A旅行社挂失止付是合法的，那

么C银行5月8日的退票是否恰当呢？即对支票而言挂失止付作

为退票的理由是否恰当呢？C银行的观点认为是恰当的，实

践中银行也多是这样操作的。笔者认为，就汇票、本票而言

，上述做法是恰当可行的，也是合法的，而对于支票而言，

却不尽然。 根据《票据法》第92条规定，除异地使用的支票

外，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12日内提示付款。《支付

结算办法》第126条规定：“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提示付款的，

持票人开户银行不予受理，付款人不予付款。”可见，支票

的有效期只有10天。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20条规定：

“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内

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2日起，挂失止付

通知书失效。”可见，如果支票可以以挂失止付为由退票的



话，那么支票的权利人也就失去了再次提示付款的机会，因

为挂失止付通知书要 12天后才失效，而支票的提示付款期却

只有10天。这样做对支票持有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其所持

支票的安全性几乎为零，因为他的任何一个前手都可以以挂

失止付的方式阻止他从银行获得支票上的金额。并且，《票

据法》第15条规定的“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

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支票而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因

为其前手根本就无须去法院获得止付通知书，而只需一纸挂

失止付通知书就可以阻止持票人从银行兑现支票，那支票的

安全性又何从谈起呢？！再者，《票据法》规定挂失止付产

生的法律后果是银行暂停支付，如果退票，那实质上就成了

永远地停止支付，因为支票的持有人已没有再次要求银行支

付的机会了。 故笔者认为，针对支票而言，不应把挂失止付

作为退票的理由，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法律、法规的本意，

也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银行的上述做法应得到纠正。具体

可以这样操作，即银行收到失票人对支票的挂失止付通知书

并受理后，可将提示付款的支票金额予以暂时冻结，并暂不

退票，同时通知持票人开户行，由其通知持票人；在12日内

如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则按止付通知书处理，或退票，

或将支票交给法院处理，否则在12日后，则自动终止冻结,履

行付款义务。这样操作使得持票人前手无法规避挂失过程中

的司法审查，从而可以杜绝前手对支票的恶意挂失，保障支

票流通的安全性，同时也符合法律、法规原意。当然，这需

要人民银行以规章的形式对此做出统一规定。 结语 因其他原

因，B轮船公司撤回了对C银行的诉讼请求，后与A旅行社达



成和解结案。故关于C银行在受理挂失止付和退票过程中是

否有过错以及挂失止付的效力问题未能从司法上得以明确，

这不能不说是本案的一大遗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